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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依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，評選本校誠仁勤毅獎獲獎學生。
二、誠仁勤毅獎評選委員會 (簡稱評選委員會) 組織：
本委員會由委員9人組成，校長為主任委員，行政代表3人由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擔任，教師代表3人由畢業班任課教師擔任(高、國中分別聘任)，家長代表2人由家長會長及一位副會長擔任，均由主任委員聘任之。學務處訓育組為業務承辦單位。
畢業班導師可列席參加會議，但不參與評選作業，如有子女參加本項評選，應主動迴避；家長代表亦然。
三、名額: 高中部1名。
四、評選條件： 
(1) 基本條件：【已完成改過銷過】
1. 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，在學期間無警告以上紀錄。
2. 完成(補)請假手續後，在學期間無曠課時數紀錄。
(2) 有具體行動足以彰顯校訓「誠、仁、勤、毅」精神者。
五、評選程序及方式： 
(1) 第一階段：導師推薦
1. 由導師就班級中推薦合於前述條之畢業生至多1名，填寫推薦表格【如附件】後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於規定時間內交至導師處。
2. 請導師詳述受推薦學生與具體條件相符之傑出表現，並審查推薦學生相關證明文件後，簽名確認，再將表件交至訓育組。
(2) 第二階段：評選委員會評選
評選委員會就導師推薦人選，審查資料後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(每位評選委員兩票)，選出高中部最高票1名為誠仁勤毅獎獲獎畢業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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